
2015 年第 1 期 税 务 与 经 济 No． 1，2015
( 总第 198 期) Taxation and Economy ( Serial No． 198

檵檵檵檵檵檵

檵檵檵檵檵檵

殝

殝殝

殝
)

税 务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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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税收作为筹集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和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

段，可以而且应当在“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及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我国
的绿色税收没有真正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提高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在税收制度中的地位，改革现行
的绿色税收体系，是实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改革已经具备了政治、社
会及制度基础。我国新的绿色税收体系应由改革后的资源税、新开征的环境污染税和能源税三大税种以
及其他税种中的“绿色元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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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问题日显突出，如何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地统一起

来，从而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建设生
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
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

制。”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税收作为筹集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和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可以
而且应当在“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及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绿色税收及绿色税收体系研究概述
( 一) 绿色税收的概念

“绿色税收”在《国际税收辞汇》( 第二版) 中的定义为: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
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
( 二) 国内绿色税收的相关研究

吴韬( 2007) ［1］认为绿色税收的概念来源于庇古税，即对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特别税种，使
外部成本内在化，以实现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饶立新( 2003) ［2］认为绿色税收定义至少包括以下内
容: ( 1) 根据排放量和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来决定税率; ( 2) 对生产出来能危害环境的商品或使用这种商品
的消费者征税( 如对汽油征收的消费税) ; ( 3) 在其他税收上提取与环境相关的备抵。王金南等［3］指出应
该改革现行税制，尽可能地将环境成本体现到税收中，不仅要对现行税制中的资源税、消费税、城建税和车
船使用税进行“绿色”改革，还要考虑设立环境资源税、能源税、水资源税、含铅汽油税和碳税等。计金
标［4］的《生态税收论》、邓力平［5］的《生态税收的现实观》、安体富［6］等的《当前中国税收政策研究》、贾康
等［7］的《改进完善我国环境税制的探讨》等著作，都对环境税、生态税收制度进行了前沿性的理论研究，但
未从绿色税收体系改革和完善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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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绿色税收体系的概念

绿色税收体系，是指有利于污染防治、资源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体系。它不是一个
单一的税种，而是由各个税种分别发挥各自调节作用的一整套系统的税收制度，各个税种相互配合才能达

到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作用。
( 四) 国内绿色税收体系的相关研究

在如何构建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方面，梁本凡( 2002) ［8］以中国为背景对绿色税费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但未对绿色税收体系的改革和完善进行深入研究。武振( 2003) ［9］认为，构建我国的环境税收体系，既
要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要兼顾我国的具体国情，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其总体思路是:开征环境保护税;改革和完善资源税;改进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等。邢丽［10］重点探讨了生
态补偿税的改革及设计，但未涉及其他税种。陈岩［11］提出了建立与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若干构想。
陈芳［12］等对我国资源税、消费税的改革、环境税的开征及促进资源利用鼓励环保的优惠政策等进行了设
计研究，但也未涉及到其他税种，缺乏对绿色税收政策效应局限性的分析及配套制度的设计。
归纳总结国内学者对绿色税收体系中的税制设计的研究，可以发现: ( 1) 纳税人。一般认为，根据“污

染者付费”原则，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均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而葛察忠、王金南( 2006) ［13］则认为
可根据“受益者支付”原则建立广义的环境保护税，将环境资源受益者作为纳税人。( 2) 税基。按“污染者
付费”原则建立环境保护税主要有两种税基选择: 一是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为税基。环境保护税与污染物
排放量直接相关，并且设置在排污链的最后一个环节，以较好地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但其面临的最大
的困难是污染源的监控和排放量的测量。二是以产品数量或收入为税基。当排放量难以直接测量时，以
产品为税基可作为以污染物排放量为税基的替代。( 3) 税率。张世秋( 1995) ［14］认为，环境税税率应反映
市场价格与边际社会成本的差额部分，使企业生产成本等于社会总成本，从而使环境保护税能够矫正环境

资源的价格扭曲现象。王金南( 1994) ［15］认为环境保护税税率应采用差别税率，对不同污染危险等级的企
业适用不同的税率。而对于产生污染的产品，也应对污染品与替代品适用差别税率，从而限制使用或消费
污染产品，支持对环境友好的替代品。
总体来看，国内对环境保护税的征税依据及其税制设计与征收管理等问题做了一定的分析和研究，但

系统地对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构建与改革进行专门论述的文献非常少见。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完善我国
绿色税收体系提出建设性的改革建议，以期实现税收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资源方面起到根本性的

作用。

二、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现状
我国绿色税收的地位如同“绿色”理念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轻到重的过程。目前我国对

绿色税收的重视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地位仍然较低，没有真正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我国目前绿色税收体系主要包括资源税、消费税( 部分税种) 、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车辆购

置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及耕地占用税等。表 1 为 2006 ～ 2012 年绿色税收体系中主要税种的
税收收入情况。

表 1 2006 ～ 2012 年绿色税收体系主要税种的税收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税收
总收入

资源税
城市维
护建设税

城镇土
地使用税

土地
增值税

车船税
车辆
购置税

耕地
占用税

综合
占比( % )

2012 年 100614． 28 904． 37 3125． 63 1541． 72 2719． 06 393． 02 2228． 91 1620． 71 12． 46
2011 年 89738． 39 595． 87 2779． 29 1222． 26 2062． 61 302． 00 2044． 89 1075． 46 11． 24
2010 年 73210． 79 417． 57 1887． 11 1004． 01 1278． 29 241． 62 1792． 59 888． 64 10． 26
2009 年 59521． 59 338． 24 1544． 11 920． 98 719． 56 186． 51 1163． 92 633． 07 9． 25
2008 年 54223． 79 301． 76 1344． 09 816． 90 537． 43 144． 21 989． 89 314． 41 8． 20
2007 年 45621． 97 261． 15 1156． 39 385． 49 403． 10 68． 16 876． 90 185． 04 7． 31
2006 年 34804． 35 207． 11 939． 72 176． 81 687． 46 171． 12 6． 27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

由表 1 可知，自 2006 年以来，我国绿色税收体系中的主要税种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呈现连年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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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这得益于国家倡导建立节约型社会、促进节能减排、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理念。但
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绿色税收体系中全部主要税种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只有不到 13%，即使加入消
费税中个别税种的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也不到 20%，而绿色税收体系中的重要税种资源税只有
不到 1%的比例。这不足以实现绿色税收体系筹集环保资金、协调经济运行、理顺产业关系进而实现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
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提高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在税收制度中的地位，改革现行
的绿色税收体系，是实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一) 绿色税收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1．绿色税收体系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实现绿色 GDP 的内
在要求。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必然要求环境和资源为之提供“可持续性”保证。只有这
样，才能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得到有效支撑并得以良性循环。而如果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以环境的不断恶化
和资源的日益枯竭为代价的，这样的“发展”将是畸形的、病态的“发展”，因而必然是“不可持续”的。按
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经济增长方式可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也即现代经济学中的粗放型

增长和集约型增长。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我国以高投入、高耗能为代价推动着 GDP的快速增长，但
同时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而要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单靠行政手段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相比较而言，税收作为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在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绿色税收的作用与功效已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肯定，
并在一些国家的税收制度中得到体现。而我国现行的绿色税收体系不健全，使得税收这个经济杠杆难以
对资源使用和环境的破坏行为进行有效遏制。因此，要实现 GDP的“绿色”，绿色税收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2．绿色税收体系改革是保证财政收入、实现生态和环境价值补偿的需要，也是体现税收效率与公平原
则、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需要。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高效利
用也需要国家的大力投入。我国长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导致生态价值补偿严重不足，究其原因，是没有一
项有效措施刺激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目前我国对环境的保护基本上处于行政管理手段向经济手段过渡
的过程中，因此，对绿色税收体系的改革，不仅应体现税收的公平性，即“谁污染，谁付费”，而且还应引导
各经济主体对自身的生产技术进行创新和研发，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资源和生态

环境，实现经济活动负外部效应成本的内部化，进而实现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补偿。
( 二) 绿色税收体系改革的可行性

1．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已经具备了改革的政治与社会基础。2012 年 12 月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环境保
护“十三五”计划》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环境保护方面的费税改革。研究对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污
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产品征收环境税，或利用现有税种增加税收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宏观调控功能;

完善有利于废物回收利用的优惠政策”。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具体包括源头保护制

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生态文明作为经济工
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出部署，生态文明将进一步从理念落地为制度设计和产业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王军也在《深化税制改革 服务发展大局》的讲话中指出: “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资源税改革，逐步将资源税拓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
空间，促进资源节约利用。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促进建设美丽中国。”可见，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改革已
经具备了有利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和基础。

2．我国的税收制度改革为绿色税收体系的建设开辟了正确的道路，为其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从
我国国情出发是绿色税收功能定位的重要立足点，绿色税收体系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结合现有

税收制度，逐步将绿色税收体系建设成适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民生，构建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优良的税收体系。1994 年我国税收制度改革制定的指导思想是: 统一税法、
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方式、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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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税制体系。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国税收制度实行了分税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税权和财权
的划分，加强了中央政府对税收来源的控制，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这次税收制度
改革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改变了计税依据，用按矿产量销售征税代替了以

往的按超额利润征税，并且不同的课税矿区适应不同的税率。这表明国家开始将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有效
利用问题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2004 年起，国家又对煤炭、锰矿石、原油、天然气等部分资源的资源税
额标准进行了调整，调整的力度之大说明政府对保护资源环境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2007 年国家倡导建
设节约型社会，促进节能减排，因此又对资源税的部分税目进行了调整。以上改革反映出国家对保护资源
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虽然每次改革方案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这些前期改革却为我国目前

的绿色税收体系的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做了有益的铺垫，为其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3． OECD国家的经验为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OECD 国家为了寻求更有效率的
环境政策，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互利，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现在，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改革，逐步形
成了目前的绿色税收体系。开始时，基于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绿色税收主要表现为补偿成本。这属于绿
色税收的雏形阶段。到 20 世纪 90 年代，绿色税种的种类猛增。这一时期的绿色税收体现了对税收的财
政功能和经济调节功能的综合考量，冀望通过税收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现如今，各成员国为了共同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继开征了环境税，并实施了其他多种措施对环境进行保护。这个时期绿色税收注重结
合各种经济手段进行资源环境保护，并考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关系进行税制改革，以期达到各方面平
衡，实现可持续发展。OECD 国家多年的环境税实施经验表明，合理的绿色税收体系在保护环境、防治污
染、合理利用资源方面的确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借鉴其成功经验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绿色
税收体系改革。

四、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改革的路径与具体措施
( 一) 绿色税收体系改革的路径

对于一项改革来说，无非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其一是对原有制度体系进行修补;其二是将原有制度

体系完全推翻，建立新的制度体系。就目前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而言，改革的路径同样如此，一是选择在
原有绿色税收体系的基础上，将原有税种进行程度更大、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强的全面“绿化”，同时在适
宜的时候开征新的税种，也就是所谓的“渐进式”的路径选择;二是全部重新构建新的绿色税收体系，也就
是所谓的“一揽子式”的路径选择。
根据“双重红利”理论，要实现绿色税收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福利，

并充分考虑到我国目前对绿色税收改革的理论依据、政策目标和国家财力，以及民众的接受程度，“一揽
子式”的路径无法适应我国的国情;此外，受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体制约束，有些利益平衡
问题在短期内还很难协调和解决到位;再加上我国现有的绿色税收体系本身具有较大的改革弹性和空间，

因此，我国目前的绿色税收改革，比较可行的是第一种选择，即“渐进式”的路径。
( 二) 绿色税收体系改革的具体措施

1．现行税种的全面“绿化”。
( 1) 资源税的改革。
第一，扩大征税范围。2011 年修订后的资源税征收范围是矿产品和盐两大类。综合发达国家绿色税

收的经验以及我国资源状况，资源税有扩大征税范围的必要性，至少应将征税范围扩大至所有不可再生资

源和部分存量已经或即将达到资源承载极限的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
等。目前，可将水资源、森林和草原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待条件成熟后再进一步扩大到海洋等资
源。同时，建议将现行的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合并为资源税的税目之一，即土地资源税目。这样，
扩大后的资源税包括五个税目: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和土地资源。这样也就确定了资源
税的纳税人，即在中国境内开采和利用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完善计税依据。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但是自然资源的开

采使用，无论企业是否进行销售和从中获利，都会对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因
此应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按销售量和自用数量征税改为按实际开采或生产的数量征税，甚至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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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以“应开采的数量”为计税依据，使企业能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对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开发利用; 同时，
可以使企业开采后没有出售而积压或自用的资源也成为应税资源，通过征收资源税使得企业产品的成本

增加，引导企业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珍惜与节约国家资源，杜绝过度开采和开采中的浪费。
具体的计税依据为:矿产资源的计税依据为矿产资源开采者所占有的矿产资源的可开采量和出售矿

产资源产品的销售额或销售数量;水资源的计税依据为单位和个人直接从我国江河、湖泊以及地下取得的
水资源的实际水量;森林资源的计税依据为林业企业的木材销售量以及在矿产勘探、采掘和水利建设等过
程中的森林破坏量;草原资源的计税依据为单位和个人利用我国草原、牧场等草原资源进行放牧及其他生
产活动的实际利用草原面积;土地资源的计税依据为利用城镇土地、农村耕地进行生产经营或建造住宅的
实际土地使用面积。
第三，提高税率。2011 年进行的资源税改革实行从量计征和从价定率结合的计征办法。虽然在焦煤

和稀土矿两个税目上税率有所提高，但是目前的税率相对于我国的资源状况仍显偏低，不利于资源的保护

和有效利用。
具体改革举措为:矿产资源的税率应与回采率挂钩，对于回采率高的开采企业和单位实行低税率，对

于回采率低的开采企业和单位实行高税率;水资源应细化税目，分工业用水、农业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按
实际使用的水量定额征收;森林资源按照一定等级划分标准将木材分为不同等级，按各等级木材的使用量

和破坏量实行定额税率;草原资源按照草原的实际利用面积以及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实行有差别的定额

税率;土地资源按土地所处位置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实行有差别的定额税率。
( 2) 消费税的改革。
第一，改革征税范围。将并未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但是却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商品纳入征税范围，如

电池及具有污染性的电子产品、一次性塑料包装物、破坏臭氧层的物质与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消费
品，以及用于迷信用途的产品。
第二，实行价外税，改变纳税环节。现行消费税实行价内税，消费者无法准确知晓自己的税负。将消

费税的计征方式改为价外税，明确标出商品价格和税收，则能更好地发挥消费税调节消费的作用;纳税环

节应从生产环节后移至消费环节，在商品零售环节征收。
( 3) 增值税的改革。
第一，拓宽增值税征收范围，实行差别税率。将增值税的征税税目分为“环境友好型”和“环境不友好

型”，针对其不同特征实行差别税率，以税率的高低来引导企业生产和提供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服务，从而
达到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的目的。
第二，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环保引导作用。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实现增值税目标任务的重

要手段，现行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散落于各税目的具体条款中，在增值税转型改革中，应充分发挥

这些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对经营亏损但是对环境或资源有治理和保护作用的企业如垃圾发电厂等，采取

即征即退或者减免税等政策，使这些企业有充足的资金进行环保生产等。
( 4) 所得税的改革。
第一，增加税前扣除项目。如企业购进的节约能源和污染防治的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允许一次性扣

除;企业捐款捐物进行环境保护及绿化的，与公益性捐赠一样，可以税前扣除;企业建立研发专项基金，用

于企业节能设备、产品的开发与研制。
第二，扩大税收优惠范围。应将环保设备制造、环保工程设计安装、环保技术和新产品试用等领域都

加入到税收的优惠范围中;对企业研究污染控制技术和生产污染替代品给予所得税减免。
( 5) 其他相关税种的“绿化”。
第一，城市维护建设税。对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进一步“绿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首先，适当提

高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率。现行税率是市区 7%，县城、建制镇 5%，其他地区 1%。为了更好地为生态环
境保护提供资金保障，建议适当提高三个具体税目的税率。其次，由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征收依赖于增值
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三税”的征收，无法体现其本身的重要作用，建议改变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附加税的
性质，使其拥有独立的税基，扩大征收范围，增加收入规模，以保证城市基础设施及环保设施资金的投入。
第二，车船税和车辆购置税。这两个税种有间接的节约能源消费的作用，但是在税制设计上还存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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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比如对相同排量但价格不同的车辆征收相同的税额，由于国产品牌的汽车在相同排量的汽车阵营中
价格往往最低，这样不仅增加了国产品牌汽车企业的成本，还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因此，车船税可
以通过调整车船的使用情况来控制燃料的消耗，设定相应税额。现行车辆购置税的税率仅为 10%，而车
船税的固定税额是按照车船的吨位数来收取，与其使用的强度并无关系，不足以起到限制车辆燃料消耗和

保护环境的作用。建议提高车辆购置税税率，提高车船税的税额标准或者征收噪音和尾气附加税，同时对
公交等公共出行方式给予更多的税收减免政策，鼓励公众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私家车数量急剧增

加而对公路交通及大气环境造成的拥堵和污染。
第三，调整营业税有关税目的税率。营业税主要是针对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

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对营业税的调整主要应集中在容易导致生态环境破
坏、引起环境污染的行业，建议对其征收较高的税率，同时对保护环境以及能源消耗低的产业降低税率。

2．适时开征新税种。
( 1) 开征环境污染税。
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还制定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防治的单行法，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

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沙治沙法》等等，它们构成
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但是，税收作为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却没有一项针对污染治理的
税收法律，现行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对污染收费的管
理欠规范，而且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是排污收费缺乏法律效力，强制性和权威性

不足，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征收乏力现象;其次是我国的排污收费仅考虑污染超标而忽略污染总量，尤其

在多种污染物并存的情况下，导致企业注重对污染收费高的项目进行治理而增加了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再

次，现行的排污收费标准较低，不足以满足环境治理的要求;最后，排污收费的资金由地方政府管理使用，

容易造成资金使用上的不合理和管理上的不规范。［16］

作为治理环境污染的科学管理手段之一，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开征了环境污染税，通过加重污染者的税

收负担，使其外部成本内部化，以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我国正在不断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取消排污
收费制度，适时开征环境污染税，应成为现阶段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政策选择。
( 2) 开征能源税。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

和消费国。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我国的能源供给和环境容量将无法支撑经济社会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石化能源为主，其中煤炭占所有能源供给的 66%左右。2013 年，我国的
用煤量为 36． 5 亿吨，占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 45%。按照这样的能耗水平，我国经济总量每增长一个百分
点，就要多消耗 3500 万吨的煤炭，同时污染物排放也将大大增加，要多排 23． 4 万吨二氧化硫、8100 万吨
二氧化碳。
由于我国企业的能源消耗大部分是煤炭，因此造成我国的酸雨和烟尘等污染形势特别严峻。近年来

出现酸雨的城市越来越多，空气中的多种污染物严重超标，空气的污染程度前所未有，雾霾肆虐大中城市，

“蓝天白云”已经成为一些城市居民可望而不可求的一种奢望。因此，对煤炭以及含硫元素、含碳元素、含
氮元素超过一定标准的能源使用开征能源税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对改善我国的环境污染现状起

到积极的作用。
( 三) 改革后的绿色税收体系

我国新的绿色税收体系是由改革后的资源税、新开征的环境污染税和能源税三大税种以及其他税种
中的“绿色元素”构成的完整的绿色税收体系。
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后的绿色税收体系应以资源税为主体税种，以环境污染税和能源税

为辅助税种，加之其他税种中的“绿色元素”，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税收体系。资源税在我国已经有
30 年的征收历史，用资源税作为绿色税收的主体税种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税收征管基础。
应当指出，环境污染税和能源税是针对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建议开征的，就其理论分析而言，可以在

环境污染治理和资源有效利用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因没有在我国开征的实践基础，其效果只能在
施行中逐渐显现，无法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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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套完整、科学的税收体系，绿色税收体系不能仅靠几个单独的税种来支撑，如果说资源税、环境
污染税和能源税是绿色税收体系中的“面”，我国现行税制中其他税种的“绿色元素”则是分布在总体税制
中的绿色的“点”。只有做到点面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绿色税收体系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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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ax revenue，as a main form of raising fiscal revenue and
an important means of national economic regulation，plays a prominent role in establish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with systematic integrity and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present，green tax system in China could
not prote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green
tax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and reformed in tax system． Politics，society and system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 of green tax system． Green tax system should be composed of resource tax after reform，new levied envi-
ronmental pollution tax and“green element”in other taxes．
Keyword: green tax system;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esource tax;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ax; ener-
gy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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